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指導教授同意書(碩士班)
94.11.23 9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核備
95.5.30 9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95.6.6 9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核備
100.9.21 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招生暨試務委員會議修正
111.9.28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
113.03.13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
同     意     書

    茲同意擔任本（貴）所碩士班研究生                 （學號：        ）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請惠予同意登記。

              此     致

國立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指導教授簽章：                                       
                       日期：                                                              電話：                                       

                       e-mail：                                     
附註：
一、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品質與管考準則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資格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六十九條規定辦理。

本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必須為本所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或與本所專任教師聯合指導。

本所專任教師每學年度入學新收指導博士生最多二位、碩士生（不含專班）六位、在職專班生六位。

聯合指導依全部指導教授人數比例計算。
二、另依本校學則第69條關於論文指導教授相關規定，必要時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經系所主管同意，得與系所專任教師共同指導學生。
三、研究生應於入學第二個學期之學期考試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持書面指導教授同意書向所辦公室登記。
四、本所研究生之學位論文考試須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辦理。
